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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7-2018学年学习生活导师观摩活动的通  知

各单位：

    为践行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，提升学习生活导师制工作内涵，充分调动导师工作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加强沟通与交流，根据《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关于实施学生学习生活导师制的意见》（华锐学字[2015]27号）和《信阳学院关于推进大一新生学习生活导师制的意见》（校学字[2016]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学习生活导师观摩活动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：4月16日—6月30日；

二、观摩人员：全体学习生活导师；

三、具体要求：

（一）每位导师每学期至少观摩2次导师课；

（二）以导师授课计划表为基础，学生处组织各学院导师代表进行集中观摩和学习；

（三）各学院根据工作实际，组织本学院导师开展观摩交流会，扩大观摩活动影响；

（四）每次观摩活动导师需填写附件1《信阳学院学习生活导师课观摩记录表》，学年末提交至所属学院，作为导师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；

（五）各位导师要珍惜观摩学习机会，主动加强沟通交流，保质保量完成观摩工作任务；

（六）保存观摩课影像资料，学生处将从中遴选出优秀作品作为精品导师课，集中宣传推介。

各学院要落实导师课观摩工作方案，组织好本学院导师开展相关活动，各位导师要提高认识，切实从观摩中提炼好的思路和做法，优化导师课质量，推进我校学习生活导师制工作迈向发展新阶段。

2018年4月18日

附件
信阳学院学习生活导师课观摩记录表

	学 院
	
	授课导师
	
	授课方式
	

	班级
	
	时间
	
	地点
	

	评价项目
	指标
	分值
	总得分

	整体架构

内容驾驭
	目的明确，结构合理，表述清晰，逻辑性强，重点突出，驾驭得当
	20
	

	联系实际
	内容联系实际，针对性强，提供有价值的建议
	20
	

	授课方法
	形式新颖，方法灵活
	20
	

	授课语言

艺术

互动交流
	语言精练，表达生动流程
	20
	

	创新之处
	授课形式，授课内容，授课角度
	20
	

	建议与启示：


附：观摩现场活动照片和记录表同时提交至所属学院。

 观摩教师签字：
